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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采购清单及参数要求
1、采购清单及参数要求详见招标文件附件1：《创港17栋3楼饭堂厨杂物资集采项目物品清单》，投标供应商响应参数不得低于本招标清单。
2、投标供应商提供货物的规格、质量、款式须与招标清单相同或更优质。
3、投标供应商投标时需承诺不低于清单的参考品质，请在备注处注明投标品牌、规格型号等内容。
4、中标供应商后续可向招标人推荐不低于投标项目品质的物资并送样，由招标人内部综合性价比后再确认是否使用。
二、样品要求
本次招标不进行样品封样，以现场使用效果为准，中标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现场使用确认。  
三、其他要求及说明
（一）结算说明
1、投标供应商须按招标人的实际需求进行供货，并按照含税结算单价和实际供货量进行结算。
（二）服务要求
1、送货要求：中标供应商应配有固定的接单人员，及时响应需求单位的需求。中标供应商需具备稳定供货能力，必须按招标人要求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将物品招标人送至指定地点，不得以距离、时间、人手安排、最低起定量等问题拒绝送货。
2、产品质量要求：投标供应商投标时应从响应招标人需求为出发点选择合适的产品，中标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在质保期内按厂家的三包政策保修，且必须是由执行国家标准的生产企业生产的、全新的、包装完好的、外观及内部整洁完好，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，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有效的质量、卫生、安全、环保等标准的物品。保证所提供产品采购渠道合法，质量可靠，杜绝假冒伪劣。
3、产品的完好性：所有货物必须经招标人验收同意后才能拆封。对未经验收前的包装损坏、货物破损、规格不符及验收不合格等质量问题，不满足要求的物品，应予以无条件退换。
4、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售前咨询、售中指导、售后维修等;
5、物品验收合格后，在质保期内，中标供应商按照物品生产厂家质保规定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(以标准较高者为准)免费提供质保服务，实行包修、包换、包退、包维修保养。
6、如中标供应商提供货物质量不合格或者数量短缺(因包装、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，视为质量不合格)，中标供应商应在收到招标人货物异议通知后【5】个日历天内完成更换合格物品、配合维修或者补齐短缺的货物。
7、在不影响单价的情况下，招标人可根据需要调整物品要求，中标供应商须无条件尽力配合，如中标供应商无法提供相应产品，与招标人协商可使用同类型同等级的产品加以替代。此类调整招标人不另行支付费用。
8、招标人根据自身的需求，有权终止或变更某类中标商品的采购。
9、中标供应商的送货单必须详细注明商品的品牌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等信息，送货单不得涂改。
10、如遇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中标供应商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供应物品，中标供应商需向招标人报送应急处理方案，应急处理方案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（三）其他要求
1、招标人发现新购商品不能正常使用的，中标供应商应无条件退换。中标供应商未能履行招标文件和合同所定事项，或供应不合格的、假冒伪劣、以次充好的商品，招标人退货后将记录在案，并按招标人相关制度予以处理，除要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外，情节严重的可取消其中标资格。
2、中标供应商在收到具体订货要求后，在承诺的供货时间内不能供货的或不能按中标价格交付中标商品，经招标人要求整改后，仍不予纠正的，招标人将取消其中标资格。
3、招标文件中如果涉及到品牌、型号、图片等相关描述，仅出于描述技术参数、性能要求的需要，仅供投标供应商参考投标。招标人不存在指定厂家、指定品牌型号的意向。
4、投标供应商可提供参考品牌同档次或优于参考品牌档次的产品，但需经招标人审核通过后方能实施，否则招标人有权指定参考品牌中的任一品牌，投标供应商必须予以执行。
5、中标供应商自觉遵守招标人对投标供应商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。
6、中标供应商无需备货，需承诺有常规库存，以便用于招标人紧急需求采购。招标人不负责处理中标供应商自行备货所造成的库存积压问题，中标供应商应根据招标人实际需求合理安排生产和供货。
7、中标供应商承诺以优良的服务态度，便利、快捷的方式在2小时内响应，4小时内解决使用单位提出的服务要求。招标人将中标供应商的配合度纳入日常考评，予以相应激励或考评。紧急情况时(含非正常工作时间)如有紧急采购需求，必须做到24小时响应，中标供应商需按要求时限2小时内送达到至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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